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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建设
需要，中山市人民政府于 2015年 2月 12日
作出《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决定书》，2015年 12月 1日作出《中山市
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补充通
告》，2017年 8月 31日作出《中山市人民政
府关于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征收
决定有关搬迁期的补充决定》，对西区旧城

改造项目（马山片区）范围内的木围仓街上
新村 38号房屋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实施征
收。

该被征收房屋情况。房屋用途：住宅；
房 产 证 号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0214054595号，登记建筑面积为70.42平方
米 ；土 地 证 号 ：中 府 国 用（2014）第 易
2001744号，登记土地面积为46.3平方米。

房屋征收部门已与被征收人多次协
商，双方未能在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期限
内达成补偿协议。为保证征收工作顺利进
行，维护公共利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以及《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作出补偿决定如下：

一、征收补偿方式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第二十一条，被征收人可以选择以下两
种补偿方式之一。

（一）全部货币补偿：补偿总额为
378915.25元（大写：人民币叁拾柒万捌仟
玖佰壹拾伍元贰角伍分）。若被征收人与
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房屋征收和补偿手续，
并在征收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腾空交付
被征收房屋的，将以货币形式一次性给予
征收奖励25351.2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伍
仟叁佰伍拾壹元贰角）。

（二）房屋产权调换。经摇珠选定以下
调换房屋：星月彩虹花苑（第一期），普通物
业管理区域住宅，第07栋3201房，建筑面积
85.75平方米（含分摊面积15.05平方米），产
权调换房屋的价值总额为336997.50元。被
征收房屋补偿总额减调换房屋价值总额的

余额为41917.75元（大写：人民币肆万壹仟
玖佰壹拾柒元柒角伍分），将给予货币补偿
（此项差额，未包含征收奖励）。

鉴于星月彩虹花苑（第一期）安置房为
毛坯房，不具备水电等基本生活设施条
件。因此，若被征收人不与房屋征收部门
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手续的，在强制执行
前，被征收房屋补偿总额减调换房屋价值
总额的余额将用于调换房屋的简单装修，
使之具备通水、通电等基本生活设施条件，
若仍有余款将给予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应结清调换
房屋差价款、调换房屋简单装修款的差额。

二、被征收人应当在本补偿决定书送达
至超出行政诉讼期限之日起 30日内，按本
补偿决定书与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房屋征收
与补偿手续，并于征收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

2019年8月31日前，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
给房屋征收部门。被征收房屋补偿后，被征
收房屋相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收回。

若被征收人在本补偿决定书送达至超
出行政诉讼期限之日起 30日内，不到房屋
征收部门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手续，则视
为被征收人放弃“征收补偿方式（一）”，而
选择“征收补偿方式（二）”。

为保证被征收人能于2019年8月31日
前搬迁，房屋征收部门应在 2019年 5月 31
日前交付调换房屋。若房屋征收部门未能
按期交付调换房屋，而被征收人要求按期搬
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为被征收人提供类似
于被征收房屋的临迁安置房，或按项目评估
机构评估的租金额支付临迁费。临迁期从
被征收人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之日起，至
房屋征收部门交付调换房屋之日止。

三、被征收人如不服本补偿决定，可在
本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广东省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个月内向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第二十八条，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
本补偿决定书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又不搬迁
的，中山市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
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件：上新村38号被征收房屋与土地
的补偿明细与相关说明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19年4月10日

●征收人：中山市人民政府
●地址：中山市东区松苑路1号
●法定代表人：危伟汉，职务：中

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被征收人：梁建新
●被征收房屋地址：中山市西区

中山一路木围仓街上新村38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一、货币补偿明细
（一）房屋类补偿。
1. 被征收房屋（土地）价值补偿：

249119.25元（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中信
房评字[2018]第0475号)的房地产评估总额
为 208795.00元；补偿方案附件《西区旧城
改造项目（马山片区）被征收房屋与土地的
分户（宗）补偿价格清单》的房屋价值补偿
总额为 249119.25元。因补偿方案的房屋
价值补偿总额高于评估报告的房地产评估
总额，故按补偿总额进行补偿）；

2. 征收补助：91546.00元（根据登记建
筑面积，按补偿方案住宅征收补助1300元/

平方米计算）；
3. 征收奖励：0.00元（暂不计入补偿总

额，详见本明细第三条）；
4. 被征收房屋装修补偿：34150.00元

（《房地产估价报告》(中信房评字[2018]第
0475、0475-1号)的房屋室内外装修价值评
估）；

以上房屋类补偿总额共374815.25元。
（二）非房屋类补偿。
1.搬迁与迁移费补偿：3000.00元（补偿

方案的住宅搬迁与迁移费：3000元/宗）；
2.附着物补偿：1100.00元（《房地产估

价报告》(中信房评字[2018]第0475、0475-1
号)的房屋室内外装修价值评估）；

以上非房屋类补偿总额共4100.00元。
以上（一）、（二）项合计，补偿总额为

378915.25元（大写：人民币叁拾柒万捌仟
玖佰壹拾伍元贰角伍分）

二、房屋产权调换明细
调换房屋：星月彩虹花苑（第一期），普

通物业管理区域住宅，第 07栋 3201房，建
筑面积 85.75平方米（含分摊面积 15.05平
方米），房屋调换单价 3930.00元/平方米。
调换房屋的价值总额为336997.50元。

被征收房屋补偿总额减调换房屋价值
总额的余额为41917.75元（大写：人民币肆
万壹仟玖佰壹拾柒元柒角伍分）。

调换房屋面积与单价的依据：补偿方
案附件《星月彩虹花苑（第一期）规划设计
图册、交楼标准、质量承诺与调换房屋（商

铺）的调换价格、优惠价格、出售价格、评估
价格清单》。

三、征收奖励明细
若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房屋

征收和补偿手续，并在征收决定规定的搬
迁期限内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的，将以货
币形式一次性给予征收奖励 25351.20 元
（大写：人民币贰万伍仟叁佰伍拾壹元贰
角，根据登记建筑面积，按补偿方案住宅征
收奖励360元/平方米计算）。

●被征收人：梁建新
●被征收房屋情况：登记建筑面积

为 70.42 平方米，登记土地面积为 46.3
平方米。

上新村38号被征收房屋与土地的补偿明细与相关说明

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需征收你户房产，
因你户未在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期限内与
我区达成补偿协议，故市政府已于 2019年
4月 10日对你户作出《中山市人民政府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附件 1，下称《补偿决

定书》）。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30日内，请到

中山一路 92号“三旧”改造现场办公室领
取《补偿决定书》及相关资料，逾期未领取
的，即视为送达。

2、若对中山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补偿决
定有异议，可在《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广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 6个月内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3、《补偿决定书》送达并超出行政诉讼
期限之日起 30日内，你户应按照《补偿决
定书》内容，到西区旧城改造项目现场办公
室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手续（签订格式
类似补偿协议的文件），逾期则视为放弃选
择全部货币补偿；

4、若你户不申请行政复议，不进行行
政诉讼，也不在《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7
个月内到现场办公室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
的手续，我区将按照《中山市加强个人诚信

体系建设分工方案》（附件2）、《中山市西区
征收诚信红黑榜公布管理暂行实施细则
（修订版）》（附件 3）的规定，启动诚信黑榜
相关程序；

5、若你户不在上述期限内办理房屋征
收与补偿的手续，也不在《补偿决定书》规
定的搬迁期限2019年8月31日内腾空交付
被征收房屋的，我区将按《补偿决定书》的
规定，撤销你户享有的征收奖励；

6、若你户不在上述期限内办理房屋

征收与补偿的手续，也不在《补偿决定
书》规定的搬迁期限 2019 年 8 月 31 日内
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的，我区将上报市
政府，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7、在强制执行前，被征收房屋补偿总
额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总额的差额将用
于简单装修，余款将给予货币补偿。若
你户不提供相关的收款银行账号，我区
将对该部分余款办理提存公证，提存款

利息按中山市提存款项的相关规定执
行。

8、若你户被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时的
搬迁费用、空调等固定物品拆卸费用，将按
相关公司的票据，从你户的搬迁与迁移费
用中扣除。

特此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西区办事处
2019年4月12日

●被征收地址：中山市西区中山一
路木围仓街上新村38号

●被征收人：梁建新

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关于上新村38号征收补偿决定的通知

因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建设
需要，中山市人民政府于 2015年 2月 12日
作出《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决定书》，2015年 12月 1日作出《中山市
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补充通
告》，2017年 8月 31日作出《中山市人民政
府关于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征收
决定有关搬迁期的补充决定》，对西区旧城
改造项目（马山片区）范围内的祥宁街 3幢

703房及车房房屋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实施
征收。

被征收房屋情况。房屋用途：住宅；该
房屋及车房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证。根据被
征收人提供的《房屋拆迁协议书》，该房屋
于 2001年由中山市建设局（现中山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安置给当时的被拆迁人赵凤
兰。经测绘，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为
96.38平方米（含车房面积7.75平方米）。

房屋征收部门已与被征收人多次协
商，双方未能在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期限
内达成补偿协议。为保证征收工作顺利进
行，维护公共利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以及《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作出补偿决定如下：

一、征收补偿方式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第二十一条，被征收人可以选择以下两
种补偿方式之一。

（一）全部货币补偿：补偿总额为
500008.93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零捌元
玖角叁分）。若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
办理房屋征收和补偿手续，并在征收决定
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
的，将以货币形式一次性给予征收奖励
34696.80元（大写：人民币叁万肆仟陆佰玖
拾陆元捌角）。

（二）房屋产权调换：经摇珠选定以下调
换房屋：星月彩虹花苑（第一期），普通物业
管理区域住宅，第 01栋 0904房，建筑面积
63.82平方米（含分摊面积17.89平方米）;星
月彩虹花苑（第一期），普通物业管理区域住
宅，第02栋3001房，建筑面积47.32平方米
（含分摊面积11.5平方米），共2套产权调换

房屋，合计建筑面积111.14平方米，产权调
换房屋的价值总额为418502.80元。被征收
房屋补偿总额减调换房屋价值总额的余额
为81506.13元（大写：人民币捌万壹仟伍佰
零陆元壹角叁分），将给予货币补偿（此项差
额，未包含征收奖励）。

鉴于星月彩虹花苑（第一期）安置房为
毛坯房，不具备水电等基本生活设施条
件。因此，若被征收人不与房屋征收部门
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手续，在强制执行前，
被征收房屋补偿总额减调换房屋价值总额
的余额将用于调换房屋的简单装修，使之
具备通水、通电等基本生活设施条件,若仍
有余款将给予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应结清调换
房屋差价款、调换房屋简单装修款的差额。

二、被征收人应当在本补偿决定书送
达至超出行政诉讼期限之日起 30日内，按

本补偿决定书与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房屋征
收与补偿手续，并于征收决定规定的搬迁
期限 2019年 8月 31日前，腾空并交付被征
收房屋给房屋征收部门。被征收房屋补偿
后，被征收房屋相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并收回。

若被征收人在本补偿决定书送达至超
出行政诉讼期限之日起 30日内，不到房屋
征收部门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手续，则
视为被征收人放弃“征收补偿方式（一）”，
而选择“征收补偿方式（二）”。

为保证被征收人能于2019年8月31日
前搬迁，房屋征收部门应在 2019年 5月 31
日前交付调换房屋。若房屋征收部门未能
按期交付调换房屋，而被征收人要求按期搬
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为被征收人提供类似
于被征收房屋的临迁安置房，或按项目评估
机构评估的租金额支付临迁费。临迁期从

被征收人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之日起，至
房屋征收部门交付调换房屋之日止。

三、被征收人如不服本补偿决定，可在
本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广东
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个月内
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第二十八条，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
本补偿决定书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又不搬迁
的，中山市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
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件：祥宁街3幢703房及车房被征收
房屋与土地的补偿明细与相关说明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19年4月10日

●征收人：中山市人民政府
●地址：中山市东区松苑路1号
●法定代表人：危伟汉，职务：中山

市人民政府市长
●被征收人：赵凤兰
●被征收房屋地址：中山市西区金

马新村祥宁街3幢703房及车房

中山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一、货币补偿明细
（一）房屋类补偿。
1. 被征收房屋（土地）价值补偿：

323172.66元（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中

房评字第[2018]A1105号）的房地产评估总
额为311307元；补偿方案附件《西区旧城改
造项目（马山片区）被征收房屋与土地的分
户（宗）补偿价格清单》的房屋价值补偿总
额为 323172.66元。因补偿方案的房屋价
值补偿总额高于评估报告的房地产评估总
额，故按补偿总额进行补偿）；

2. 征收补助：125294.00元（根据被征
收房屋的建筑面积，按补偿方案住宅征收
补助1300元/平方米计算）；

3. 征收奖励：0.00元（暂不计入补偿总
额，详见本明细第三条）；

4. 被征收房屋装修补偿：48542.27 元
（《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房评字第 [2018]
A1105号）的房屋室内外装修价值评估）；

以上房屋类补偿总额共497008.93元。
（二）非房屋类补偿。
搬迁与迁移费补偿：3000.00元（补偿

方案的住宅搬迁与迁移费：3000元/宗）；
以上非房屋类补偿总额共3000.00元。

以上（一）、（二）项合计，补偿总额为
500008.93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零捌元
玖角叁分）。

二、房屋产权调换明细
调换房屋：（1）星月彩虹花苑（第一

期），普通物业管理区域住宅，第 01栋 0904
房，建筑面积 63.82 平方米（含分摊面积
17.89平方米），房屋调换单价3740.00元/平
方米；（2）星月彩虹花苑（第一期），普通物业
管理区域住宅，第 02栋 3001房，建筑面积

47.32平方米（含分摊面积 11.5平方米），房
屋调换单价3800元/平方米。共2套产权调
换房屋，合计建筑面积111.14平方米。调换
房屋的价值总额为418502.80元。

被征收房屋补偿总额减调换房屋价值
总额的余额为81506.13元（大写：人民币捌
万壹仟伍佰零陆元壹角叁分）。

调换房屋面积与单价的依据：补偿方
案附件《星月彩虹花苑（第一期）规划设计
图册、交楼标准、质量承诺与调换房屋（商

铺）的调换价格、优惠价格、出售价格、评估
价格清单》。

三、征收奖励明细
若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房屋

征收和补偿手续，并在征收决定规定的搬
迁期限内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的，将以货
币形式一次性给予征收奖励 34696.80 元
（大写：人民币叁万肆仟陆佰玖拾陆元捌
角，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按补偿方
案住宅征收奖励360元/平方米计算）。

祥宁街3幢703房及车房被征收房屋与土地的补偿明细与相关说明
●被征收人：赵凤兰
●被征收房屋情况：经测绘并计算

分摊面积，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为
96.38平方米（含车房面积7.75平方米）；

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需征收你户房产，
因你户未在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期限内
与我区达成补偿协议，故市政府已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对你户作出《中山市人
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附件 1，下

称《补偿决定书》）。现将相关事项通知
如下：

1、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30日内，请到
中山一路 92号“三旧”改造现场办公室领
取《补偿决定书》及相关资料，逾期未领取
的，即视为送达。

2、若对中山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补偿决
定有异议，可在《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广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 6个月内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3、《补偿决定书》送达并超出行政诉讼

期限之日起 30日内，你户应按照《补偿决
定书》内容，到西区旧城改造项目现场办公
室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手续（签订格式
类似补偿协议的文件），逾期则视为放弃选
择全部货币补偿；

4、若你户不申请行政复议，不进行行
政诉讼，也不在《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7
个月内到现场办公室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

的手续，我区将按照《中山市加强个人诚信
体系建设分工方案》（附件2）、《中山市西区
征收诚信红黑榜公布管理暂行实施细则
（修订版）》（附件 3）的规定，启动诚信黑榜
相关程序；

5、若你户不在上述期限内办理房屋征
收与补偿的手续，也不在《补偿决定书》规
定的搬迁期限2019年8月31日内腾空交付
被征收房屋的，我区将按《补偿决定书》的
规定，撤销你户享有的征收奖励；

6、若你户不在上述期限内办理房屋
征收与补偿的手续，也不在《补偿决定
书》规定的搬迁期限 2019 年 8 月 31 日内
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的，我区将上报市
政府，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7、在强制执行前，被征收房屋补偿总
额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总额的差额将用于
简单装修，余款将给予货币补偿。若你户
不提供相关的收款银行账号，我区将对该

部分余款办理提存公证，提存款利息按中
山市提存款项的相关规定执行。

8、若你户被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时的
搬迁费用、空调等固定物品拆卸费用，将按
相关公司的票据，从你户的搬迁与迁移费
用中扣除。

特此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西区办事处
2019年4月12日

●被征收地址：中山市西区金马新
村祥宁街3幢703房及车房

●被征收人：赵凤兰

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关于祥宁街3幢703房及车房征收补偿决定的通知

西区旧城改造项目补偿决定下达与执行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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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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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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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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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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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上新村104号

金马广场C座123
卡、125卡、126卡

后山大街81号之一
1-2层

祥宁街5巷9号

中山一路3号601房
及车房

上新村1幢304房

祥和街2巷7号

祥和街4巷6号

祥和街2巷17号

金马广场C座
C3504房

祥和街8巷11号

祥宁街1幢401房及
车房

祥宁街6巷11号

烟洲新村康乐巷2
号101房

上新村38号

祥和街10巷10号
701房及车房

后山大街90-91号

上新村35号

金马广场C座165
卡

祥和街10巷9号底
层

祥和街10巷9号2
层

祥和街10巷11号
702房及车房

新堤街42号之一

新堤街82号之二

新堤街102号

后山快乐巷17号
后山快乐巷2号
后山快乐巷16号

祥宁街1幢110卡

金马广场A座101\
102卡

金马广场A座
A2303房

金马广场A3座601
房

金马广场A座169
卡

金马广场C座
C1401房\金马广场

C座C2301B房

烟洲新村6巷1号
101房

金马广场C座142
卡、143卡、144卡、

145卡、146卡、172卡

烟洲新村6巷2号
202房

后山大街123号

祥和街1巷9号
祥和街8巷8号

祥宁街4巷8号

祥宁街4巷9号

祥宁街5巷7号

新堤街57号之一

梁惠权

杨振汉

广东三才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梁军伦

缪泽民

黄兆根

陈科

刘红环

黄国洲

罗伟兴

方永泉

吴容胜

梁月娥\林国英\
黄志强\黄志坚

潘利带

梁少梅\苏志冬

梁建新

刘添祥

黄连胜

林庆强\林庆华

黄敏旺

方小燕

方小燕

卢带明

何荣昌

吴明标

郭桂秋

黎淑欢
黄连胜
黄连胜

孙明光

黄海燕

吴前伟

李晓红

陈旋珠

李展奇

李展奇

陈贺林

梁崇辉

黄景新

陈玩青\卢宏达
原彩

黄煦文\黄志强\
黄志华\黄志坚\

黄志刚

陈杏权

黄月群\古振元\
欧阳七姑

郭伟文

2017年6月22日

2018年1月12日

2018年3月12日

2018年4月27日

2018年4月16日

2018年3月30日

2018年7月26日

2018年8月2日

2018年7月3日

2018年7月25日

2018年8月2日

2018年8月15日

2018年8月16日

2018年8月23日

2018年9月17日

2018年9月28日

2018年10月9日

2018年10月9日

2018年10月10日

2018年10月10日

2018年10月10日

2018年10月10日

2018年10月10日

2018年10月10日

2018年10月10日

2018年11月14日
2018年11月14日
2018年11月14日

2018年11月21日

2018年11月21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5月2日下达
补偿决定

2018年8月1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8年8月1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8年6月19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7月25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11月20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8年11月20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8年11月20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9年2月27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8年11月19日
西区申报

2018年11月4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

2018年11月26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11月25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9年4月12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8年10月26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9年2月1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9年2月19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9年2月1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9年2月27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9年2月1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8年11月25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9年2月2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11月1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10月11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
——
——

2018年11月30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9年4月10日
西区申报

2018年12月17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12月19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12月12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12月27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

2019年2月28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9年2月27日
下达补偿决定

2018年12月25日签
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
——

——

——

——

2019年1月30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8年
7月19日
签订协议

正在诉讼

已到期

——

——

——

未到期

2018年
12月27日
签订协议

未到期

——

——

——

——

——

——

——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

——

——

——

——
——
——

——

——

——

——

——

——

——

未到期

未到期

——

——
——

——

——

——

——

——

2018年9月
28日提出

2018年12月
11日行政复

议失败

尚未提出

——

——

——

2019年
1月16日

提出

——

尚未提出

——

——

——

——

——

——

——

2019年
3月20日

提出

尚未提出

2019年
3月18日

提出

尚未提出

尚未提出

——

——

——

——

——
——
——

——

——

——

——

——

——

——

尚未提出

尚未提出

——

——
——

——

——

——

——

——

2019年
3月4日
广州铁
路法院
立案

尚未
提出

——

——

——

尚未
提出

——

尚未
提出

——

——

——

——

——

——

——

尚未
提出

尚未
提出

尚未
提出

尚未
提出

尚未
提出

——

——

——

——

——
——
——

——

——

——

——

——

——

——

尚未
提出

尚未
提出

——

——
——

——

——

——

——

——

正在诉讼，
未达申请

条件

已到期，
符合申请

条件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

——
——
——

——

——

——

——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

——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

——
——
——

——

——

——

——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

——

——

——

手
续
类

序
号

地址 被征收人姓名
拟下补偿
决定通知

补偿决定下达情况
补偿决定办
理手续情况

行政复议
情况

行政诉
讼情况

诚信黑榜
情况

申请强制
执行情况

备
注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上新村57号

祥宁街1巷11号

祥宁街5巷8号

上新村4幢203房

上新村49号

上新村93号

上新村98号

上新村103号

祥和街8巷12号

富业大街14号

祥和街7巷5号\祥
和街8巷10号

祥宁街3幢703房

祥宁街4幢201房及
车房

祥和街10巷10号
304房及车房

金马广场A座160
卡/金马广场A座

161卡

新堤街80号

新堤街81号之一

长洲五家村南大街
1号

长洲五家村南大街
6号

长洲五家村南大街
7号

长洲五家村南大街
92号

长洲五家村南大街
101号

木围仓街1号1幢
602房

东新街2巷7号1楼
狮滘口新村5巷4号
狮滘口新村5巷7号
狮滘口新村5巷8号

东中街2号

金马广场C座139
卡

金马广场C座
C3304房

南大街20号
东中街65号
东下街53号

后山大街130号
后山大街102号
后山大街116号

后山狮滘口新村5
巷4号后座

祥宁街4幢101A
祥宁街4幢101B

东大街44号
后山大街13号

后山大街26号

后山大街快乐巷14
号1楼

后山大街快乐巷14
号2楼

后山大街快乐巷14
号3楼

后山大街快乐巷15
号

祥宁街4巷7号

后山大街94-95号

后山大街103号

后山大街128号
后山大街129号
新堤街106号

新堤街107号

东中街40号
后山大街27号之二

后山狮滘口新村3
巷8号

后山大街自由巷1
号

后山大街平等巷4
号后座之一

祥宁街2幢301房

木围仓1号1幢1楼

梁祥胜

莫冠坤

黄连根

郭美（已故）\
张火妹\郭志明\
郭志强\郭笑珍\
郭笑琼\郑北妹\
郭衡初\郭杏辉\
郭惠娟\郭惠群\
郭珍\郭祥金（已故）

谭钊

卢光

郭细妹\何树强\
何树明\何树泉\
何佩碧\何佩珍

何桂添

杜全\刘兆莲\杜
杏韶

张锦基\黄惠连\
张建森\张建球

（产权份额共占
80%）

黄永钦

赵凤兰

梁志强\梁锦权

崔登流\杨言南

秦耀鸣\叶寿花

罗旺\郭培\郭大
妹\郭带娣\郭带
金\郭振洪\郭镇
光\郭秋燕\郭玉
燕\郭燕凤\郭进

华

梁金燕

房：陈耀桥\黄桂
兰

地：陈耀桥

房：黄庆彬\黄庆
松

地：黄平（已故）

黄庆森\黄锐源\
黄庆尧

黄少莊\黄少敏

黄军立\黄军建\
黄丽霞\陈凤英

郑华鸿\刘连根

张锦湖
黄庆钦\冯秀英
李正辉\林桂梅

黄沛焜

陈玉兰\黄伟国

李湘秀

肖润开（已故）
黄二妹

黄锡培\黄纪良
李结维\李炯然

黄寿康
梁顺成
黄群英
黄瑞枢

冯秀英

梁锦权
梁志强
黄桂英
黄丽榕

黄添桂（黄添柱）
\黄德贵

伍金陵\伍扬日

伍金陵\伍潮雄

伍金陵\伍旭雄

伍金陵

黄锦权

林玉\黄少垣（占
2/3）

张彩梅（土地占
1/8，房屋占3/8）

朱锡洪
朱振威
吴妹

原容\周耀明\周
耀光\周耀辉

主张人：黄连生
欧容

梁苏\卢瑞群\卢
瑞莲\卢伟强\卢

灿权

产权人不详

产权人不详

产权人不详

产权人不详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21日

2018年12月21日

2019年1月7日

2019年1月7日

2019年1月7日

2019年1月7日

2019年1月7日

2019年1月7日

2019年1月7日

2019年1月7日
2019年1月18日
2019年1月18日
2019年1月18日

2019年1月18日

2019年1月18日

2019年1月18日

2019年1月18日
2019年2月3日
2019年2月3日
2019年2月3日
2019年2月15日
2019年2月15日

2019年2月15日

2019年2月15日
2019年2月15日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3月10日

2019年3月10日

2019年3月10日
2019年3月10日
2019年3月10日

2019年3月10日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2日

——

2018年12月20日
签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

2019年3月13日签
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9年4月10日
西区申报

2019年3月11日西
区申报

2019年3月11日西
区申报

——

2019年1月25日签
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

2019年3月14日西
区申报

2019年4月10日下
达补偿决定

——

2018年12月27日签
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2019年4月10日
西区申报

——

2019年1月28日签
订协议

（下达补偿决定前）

——

——

——

——

——

——

——
——
——
——

2019年3月11日签
订协议

（补偿决定下达前）

2019年2月28日下
达补偿决定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日
西区申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到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未提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未提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未到期，
未达申请

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
号

地址 被征收人姓名
拟下补偿
决定通知

补偿决定下达情况
补偿决定办
理手续情况

行政复议
情况

行政诉
讼情况

诚信黑榜
情况

申请强制
执行情况

备
注

本版制表/翟莉莉

西区旧城改造项目已
签订“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
协议”的被征收房屋相关权
利人：

在西区旧城改造项目
范围内，存在被征收房屋
所有权人不明确情况，例
如：产权人已故暂未办理
继承公证；部分产权人（权
利人）失联；房地权属证明

不全而无法办理继承公证
等。

其中，部分房屋所有
权人不明确的被征收房屋
（土地）的已知权利人已按
补偿方案签订了《房屋所
有权人不明确协议》，按照
补偿方案实施细则，已知
被征收房屋权利人签订
《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协

议》后，依然要由市政府下
达补偿决定。

为完善下达补偿决定
程序，根据《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与《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
法》的规定，依法确定的中
山市正大土地房地产评估
有限公司、中山市中土房
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

司、中山市中正信德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
具了征收范围内下述被征
收房屋的分户评估报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
内，请下述被征收房屋的
相关权利人除明确的权利
主张人外,其他权利人应提
供其拥有权利的合法证
明，到项目现场办公室领

取征收补偿方案及房屋分
户评估报告，逾期未领取
的，即视为送达完成。

送达完成后，若对评
估报告有异议，可根据《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第十九条、《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
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规
定在 10天内提出。逾期未

提出异议的，我区将在提
出异议期届满之后陆续申
报下列被征收人的补偿决
定，不再另行公告。

下列被征收地址的被
征收房屋都属于房屋所有
权人不明确，并且权利人
（主张人）已签订《房屋所
有权人不明确协议》。

如有疑问，请咨询：0760-88639000，88639986；
资料领取地址：中山市西区中山一路92号“三旧”改造现场办公室。

中山市人民政府西区办事处
2019年4月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地址

新堤街81号之一
祥宁街2幢401房
祥宁街1巷11号
祥和街7巷6号
祥和街8巷12号

上新村4幢203房

上新村57号

产权人

梁金燕
——
莫冠坤（已故）
权利主张人：黄润余（已故）
杜全（已故）\刘兆莲\杜杏韶
郭美（已故）\张火妹\郭志明\
郭志强\郭笑珍\郭笑琼\郑北妹\
郭衡初\郭杏辉\郭惠娟\郭惠群\
郭珍\郭祥金（已故）
梁祥胜（已故）

不明确协议签订人
（权利主张人）

李锐华
胡兵
莫少媛
黄汉波\黄润坚
杜杏韶
陈金好\郭惠芳\郭衡初\
郭杏辉\郭惠娟\郭惠群\
郭珍\郭锦源\郭志明\
郭笑琼
梁培

西区旧城改造项目（马山片区）已签订“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协议”的
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送达评估报告、补偿方案及拟下达征收补偿决定的通告

（第三批）


